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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西部利得基金用户：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以下简称“本

规则”）是《西部利得基金隐私政策》（“隐私政策”）的基础上，适用于不

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用户（以下简称“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处理。有关

已满十八周岁用户的个人信息处理，请查看《隐私政策》。在适用本规则的情

况下，如本规则与《隐私政策》的条款规定存在不一致，以本规则为准。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利得基金”、“我们”）深

知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重

要性。我们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

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等法律法规，通过本规则向监护人和未成年人进一步说明我们处理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的情况。

未成年人监护人特别说明：

如果您是未成年人用户的监护人，请您仔细阅读和选择是否同意本声明。

我们希望请您与我们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个

人信息保护意识和能力，应在您的同意和指导下提交个人信息并使用我们的产



品或服务。如果您不同意本政策的任意内容，您应要求您监护的未成年人立即

终止使用我们的服务。当您对您所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信息存在疑问时，请通过

本政策列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未成年人特别说明：

如您为未成年人，请您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阅读本政策，并在征得您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使用我们的服务或向我们提供您的信息。如您的监

护人不同意您按照本政策使用我们的服务或向我们提供信息，请您立即终止使

用我们的服务并及时通知我们，以便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

特别地，如您为 14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请在征得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同意的前提下使用我们的服务或向我们提供您的信息。对于经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同意而使用您的信息的情况，我们除遵守本隐私政策关于用户个人信息的约

定外，还会秉持正当必要、知情同意、目的明确、安全保障、依法利用的原则，

严格遵循《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存储、使

用、披露，且不会超过实现收集、使用目的所必须的期限，到期后我们会对未

成年人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或匿名化处理。如您的监护人不同意您按照本政策使

用我们的服务或向我们提供信息，请您立即终止使用我们的服务并及时通知我

们，以便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

在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前，请您和您的监护人务必仔细阅读、充分理解

本政策，选择是否同意本政策以及是否同意您和您监护的未成年人使用我们的



产品或服务。特别地，以加粗或倾斜或任何与正文主要字体有所区别的文字条

款及其项下内容，您应重点阅读，在确认充分理解并选择同意接受本政策及其

他隐私条款后再行使用。

一、我们如何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一）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

（1）我们会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与责任，遵循

合法正当、目的明确、安全保障等原则收集和使用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您在提

供相关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前，请确保您是相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或已征

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我们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形、信息类

型、处理目的及相关规则，请参见隐私政策“我们如何收集个人信息”的相关约

定。

（2）为核验父母、监护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我们可能会收集父

母或监护人的姓名、证件号码、证件类型、证件有效期、与未成年用户的关系证

明以及其他有助于我们判断监护关系的信息。

（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使用

为实现“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部分所述之目的，我们将使用我们所收

集的个人信息，具体请参见隐私政策“我们如何使用个人信息”的相关约定。当

我们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用于隐私政策及本规则未载明的用途时，我们将通过合

适方式告知其父母或监护人并取得同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征得同意的例外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以下情形中，我们可能会依法收集、使用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而无需征得同意：

（1）为履行未成年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2）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3）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

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4）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

人信息；

（5）依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委托处理、共享、转让和公开披露

（一）委托处理及共享

我们委托处理、共享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形请参见隐私政策“我们如

何分享个人信息”部分的约定。



我们承诺只会对外提供必要的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同时，我们会严格要求合

作机构采取合适措施保障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安全。

（二）转让

如果我们因合并、分立、解散、被宣告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的，我们将向父母或监护人告知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和联系方式，并要求接

收方继续按照隐私政策及本规则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

目的、处理方式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重新取得同意。

（三）公开披露

除基于法律法规、有权机关的明确要求或依法获得同意外，我们不会公开披

露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四）征得同意的例外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以下情形中，我们可能会依法对外提供、转让、公开

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而无需征得同意：

（1）为履行未成年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

（2）为履行法定职责或者法定义务所必需；

（3）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

和财产安全所必需；



（4）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

人信息；

（5）依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自行公开或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存储与保护

我们存储和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具体情况适用隐私政策中“我们如何保

护和存储个人信息”的规定。

四、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保障未成年人享有如下个人信息相关权益：

（一）查阅、复制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您或您的孩子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

式联系我们查阅、复制您的孩子的个人信息。

（二）更正、补充

当您发现我们处理的您的孩子的个人信息有误或者您认为需要更新、补充您

孩子的个人信息时，您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三）删除

如出现如下情形的，您可以要求我们删除您孩子的个人信息：

（1）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

（2）我们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存储期限已届满；

（3）您撤回同意；

（4）我们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匿名化处理未成年人个

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我们会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

的处理。您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咨询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

息。

（四）撤回同意、注销账户

您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撤回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授权。您

也可以通过注销账户的方式，撤回我司继续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全部授权。

您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咨询账户的注销。

（五）转移个人信息



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您可以请求我们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转移至您指

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我们会依法为您提供转移的途径。您可以通过本规则载明

的联系方式联系我们。

（六）响应您的请求

如您需要行使其他个人信息法定权利，请通过本规则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我

们。

为保障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安全，您可能需要提供书面请求，或以其他方式证

明您的身份。我们有权在验证您/您孩子的身份之后再处理您的请求。如无特殊

情况，我们将在 15 日内响应您的请求。

对于您的合理请求，我们原则上不收取费用。但对于多次重复、超出合理限

度的请求，我们将视情况收取一定成本费用。对于无端重复、需要过多技术手段、

给他人合法权益带来风险或非常不切实际的请求，我们有权予以拒绝。

五、本规则的更新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提供服务、业务运营的需要，我们可能不时对本规则

进行修订。届时我们将通过合适方式向您提供本规则的最新版本，在使用我们

的产品/服务前请查阅本规则。未经您同意，我们不会减损您的孩子依据本规则

享有的个人权益。

六、如何联系我们



如果您对本隐私政策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或您在使用西部利得服务时，

就您的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共享、访问、更正、删除、撤销等相关事宜有任

何意见或建议，或您在使用西部利得服务时遇到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与我们联系：

公司名称：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 276 号晶耀商务广场 3 号楼 9 层

客服热线：400-700-7818

人工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1：3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客服邮箱： service@westleadfund.com

我们设立了个人信息保护专员：您可以通过电子邮箱

service@westleadfund.com 与我们联系。

以上联系方式如有变动，以官网最新通知为准

收到您的问题后，一般情况下我们将尽快审核，并在验证监护人或未成年人

身份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您的要求。


	（一）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收集
	（二）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使用
	（三）征得同意的例外
	（一）委托处理及共享
	（二）转让
	（三）公开披露
	（四）征得同意的例外
	（一）查阅、复制
	（二）更正、补充
	（三）删除
	（四）撤回同意、注销账户
	（五）转移个人信息
	（六）响应您的请求

